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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18〕126 号 
 

 

 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
温州市 2018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

 
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: 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提高决

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温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

定》（温政发〔2017〕40 号）要求，在各单位上报重大行政决策

建议项目基础上，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编制《温州市 2018 年度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并予以公布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列入目录的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严格落实公众参

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，

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决策事项未履行重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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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重视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对决策立

项和决策过程中形成的程序证明材料及时整理归档，实现重大行

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 

三、决策实施满一年，各承办单位应当按规定对决策执行情

况进行评估，并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报告。 

  

附件: 温州市 2018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
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18年 1 2月 4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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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 
温州市 2018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

  

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 

1 温州古城区风貌管控规划实施方案 市规划局 

2 温州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施方案 

市环保局 3 温州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

4 温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

5 温州市撤村建居和村规模调整工作实施意见 市民政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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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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